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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监管货物
	保税仓库货物
	海关出口监管仓库货物

	含义
	专门存放保税货物及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货物的仓库
	对已办结海关出口手续的货物进行存储、保税货物配送、提供流通性增值服务的海关专用监管仓库

	种类
	公用型保税仓库：专门向社会提供保税仓储服务的保税仓库
自用型保税仓库：存储供本企业自用的保税货物
专用型保税仓库：存储具有特定用途或特殊种类商品的保税仓库
液体危险品保税仓库：专门提供石油、成品油或者其他散装液体危险化学品保税仓储服务的保税仓库
	出口配送型仓库：存储以实际离境为目的的出口货物的仓库

国内结转型仓库：存储用于国内结转的出口货物的仓库

	主管部门
	海关
	海关

	存放货物范围
	加工贸易进口货物

转口货物

供应国际航行船舶和航空器的油料、物料和维修用零部件

供维修外国产品所进口寄售的零配件

外商进境暂存货物

未办结海关手续的一般贸易进口货物

经海关批准的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的进境货物
	一般贸易出口货物；

加工贸易出口货物；

从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场所转入的出口货物；

其他已办结海关出口手续的货物；
出口配送型仓库可以为拼装出口货物而进口的货物

	不得存放货物
	
	国家禁止进出境货物；

未经批准的国家限制进出境货物；

海关规定不得存放的货物

	设立条件
	企业法人；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300万元人民币；

具备缴纳税款的能力；

经营备料保税仓库的加工贸易企业，年出口额最低为1000万美元
公用型2000M²
液体危险品5000 M²
寄售维修2000 M²
	企业法人；

注册资本不低于300万；

具备缴纳税款的能力；

拥有营业场所土地使用权；租赁他人土地、场所经营的，租期不得少于3年；
“出口配送型”仓库的面积不得低于5000 M²，国内结转型仓库不得低于1000 M²

	验收条件
	
	符合申请设立出口监管仓库的五项条件；具备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安全隔离设施、监管设施和办理业务必需的其他设施；具备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并与海关联网；建立了出口监管仓库的章程、机构设置、仓储设施及账册管理和会计制度等仓库管理制度；自有仓库的，具有出口监管仓库的产权证明，租赁仓库的，具有租赁期限5年以上的租赁合同；消防验收合格


续表1
	海关监管货物
	保税仓库货物
	海关出口监管仓库货物

	申请程序
	注册申请  保税仓库申请书；主管部门的业务批文；工商营业执照
配合海关勘查
领取登记证书  保税仓库注册登记证书
	出口监管仓库验收合格后，经直属海关注册登记并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监管仓库注册登记证书”，可以投入运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监管仓库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为3年

	海关审批时限
	主管海关对材料齐全、有效的，予以受理；对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主管海关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将有关材料报送直属海关审批；直属海关自接到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对符合条件的，出具批准文件，批准文件的有效期为1年；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直属海关自批准设立保税仓库之日起30天内报海关总署备案。仓库需要变更名称、地址、面积、所存货物范围等，需直属海关审批，并报海关总署备案；6个月未经营保税业务，由经营企业向海关终止保税仓储业务，未申请的，海关注销其注册登记，收回《保税仓库注册登记证书》
	海关受理、审查设立出口监管仓库的申请属于海关行政许可，应当按照行政许可的法定程序，对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设立的决定，并出具批准文件；
对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设立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企业

	进境通关规则
	进库/进仓报关
	进口报
关
	在保税仓库所在地入境

收发货人填写进口报关单（一式二份）交经营人，签字后其中一份保管单连同保税仓库货物入库单据交回海关存查

一般免领许可证件
	出口货物存入出口监管仓库时，发货人应向主管海关办理出口报关手续，填制出口货物报关单；应当提交出口许可证件和缴纳出口关税的，发货人必须提交许可证件和缴纳出口关税。

发货人按照海关规定提交报关必需单证和仓库经营企业填制的“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入仓清单”
入仓即退税政策的出口监管仓库，海关在货物入仓办结出口报关手续后予以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退税证明联；否则海关在货物实际离境后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退税证明联

	
	
	
	在保税仓库所在地之外入境

进出口收发货人可以按照转关运输的报关程序办理手续；也可以直接在口岸海关办理异地传输报关手续
	

	海关对存放
货物的监管
	时间
	所存货物的储存期限为1年，可以延长1年
每月5日前向主管海关申报核销；所存货物存期届满，超过3个月未转为正式进口或复运出口，海关提前变卖处理 
	所存货物的储存期限为6个月，经海关批准可以延长，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保管
	独立设置，专库专用，不得与非保税货物混放，专人管理

未经海关核准的海关监管货物，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售、提取、交付、调换、抵押、留置、转让或移作他用

储存期间发生短少或灭失，除不可抗力外，由经营者承担纳税责任
	专库专用，不得转租、转借给他人经营，不得下设分库
未经海关核批的海关监管货物，任何人不得出售、转让、抵押、质押、留置、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储存期间发生损毁或者灭失，除不可抗力原因外，保税仓库应依法向海关缴纳损毁、灭失货物税款，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处置
	不得进行实质性加工
	可以在出口监管仓库内进行品质检验、分级分类、分拣分装、印刷运输标志、改换包装等流通性增值服务


续表2
	海关监管货物
	保税仓库货物
	海关出口监管仓库货物

	出境
通关

规则
	出库/出仓报关
	进口报关
	出库用于加工贸易
按加工贸易货物的报关程序办理进口报关手续
	出仓用于加工贸易的
由加工贸易企业或其代理人按加工贸易货物的报关程序办理进口报关手续

	
	
	
	出库用于可以享受特定减免税
按特定减免税货物的报关程序办理进口报关手续
	出仓用于可以享受特定减免税

由享受特定减免税的企业或其代理人按特定减免税货物的报关程序办理进口报关手续

	
	
	
	出库进入国内市场或使用于境内其他方面
按一般进口货物的报关程序办理进口报关手续
	出仓进入国内市场或使用于境内其他方面

由收货人或其代理人按一般进口货物的报关程序办理进口报关手续

	
	
	出口报关
	出库转口或复运出境

由货物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向所在地海关，按一般出口货物的报关程序办理出口报关手续，填写“出口货物报关单”并提交进口时的“进口报关单”，但免纳出口税，免予交验出口许可证件
	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出仓货物出口时，仓库经营企业或其代理人应当向主管海关申报。仓库经营企业或其代理人按照海关规定提交报关必需的单证，并提交仓库经营企业填制的“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出仓清单”。

出仓货物出境口岸不在仓库主管海关的，经海关批准，可以在口岸所在地海关办理相关手续，也可以在主管海关办理相关手续

入仓没有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退税证明联的，出仓离境海关按规定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退税证明联

	
	
	
	出库退运
由保税仓库经营企业或其代理人按一般出口货物的报关程序办理出口报关手续，但免纳出口税，免予交验出口许可证件
	

	
	
	集中报关
	保税货物出库批量少、批次频繁的
经海关批准可以办理定期集中报关手续
	结转报关
	经转入、转出方所在地主管海关批准，并按照转关运输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出口监管仓库之间、出口监管仓库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保税仓库等特殊监管区域、专用监管场所之间可以进行货物流转

	
	
	
	
	更换报关
	对已存入出口监管仓库因质量等原因要求更换的货物，经仓库所在地主管海关批准，可以更换货物。被更换货物出仓前，更换货物应当先行入仓，并应当与原货物的商品编码、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和价值相同


















































